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需对《中化

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据此拟

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士全权办

理相关工商登记、备案等后续事宜。本次变更的内容和相关章程条款的修订最终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章程条款（修订前） 章程条款（修订后） 

1 

第十六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工业、交通与民用各类建筑项目

的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地基与基础工程

的施工；特种专业工程施工；土石方施工；

深基坑支护方案的施工；岩土工程质量检

测与评价；岩土工程新技术与设备的开发

研制；岩土工程技术咨询；道路货物运输；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小型项目的勘查、设

计、施工；销售工程机械、建筑材料、化

工产品；租赁工程机械设备；承包与公司

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工程咨询；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境监测。 

第十六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

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

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

理除外）；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研

发；建筑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境保护监

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序号 章程条款（修订前） 章程条款（修订后）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2 

第五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

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 10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

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

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第五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

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 10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

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

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3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设副总经理 5

人（其中 1人兼任安全总监），总工程师

1人，董事会秘书 1人。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经理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4 全文“总经理”“副总经理”名称 改为“经理”“副经理”名称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主要内容保持不变。如有其他修

订系非实质性修订，如条款编号、引用条款所涉及条款编号变化，标点的调整等，

不再作一一对比。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23日 


